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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B0_E5_B8_82_E4_c80_303588.htm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邢台市审计结论落实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办

字〔2007〕93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大曹庄

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邢台市审计结论落实工作暂行

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八月二日 邢台市审计结论落实工作暂行规定 第一

条 为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确保审计结论的全面落实,维

护财经法规的严厉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治理法》、国务院《中华人民共

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审计结论是审计机

关依法审计、依法处理、处罚做出的法律文件,具有法定效力,

一经下达,被审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必须认真执行。 第三条 审

计机关和财政、税务、国有资产治理、公安、检察、监察、

工商、建设等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对审计结论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第四条 审计机关、有

关部门和被审计单位办理、落实下列审计结论适用本规定： 

（一）审计决定书； （二）审计处罚决定书； （三）协助执

行审计决定通知书； （四）审计移送处理书。 第五条 审计机

关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

需要依法给予处理、处罚的，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处



理、处罚的审计决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的规定

，拒绝或者拖延提供资料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应当依法

作出审计处罚决定。审计决定和审计处罚决定以下简称审计

决定。 第六条 审计决定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协助执行的,应当

制发协助执行审计决定通知书。 第七条 审计机关对审计发现

的依法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处罚或者追究有关责任人

员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作出审计移送处理书，

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八条 被审计单位应当执行审计决定，

并将依法应当缴纳的款项及依法没收的违法所得和罚款按照

财政治理体制和国家有关规定缴入相关帐户。 被审计单位应

当自审计决定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审计决定书的执行情

况书面报告审计机关，已执行完毕的，应附相关执行凭证及

资料。 第九条 审计、财政、税务、国有资产治理等部门应当

建立落实审计决定的工作机制；财政、税务、国有资产治理

等部门应当明确协助落实审计决定的办事机构。 第十条 审计

决定中应上缴财政资金或收缴国有资产收益的，除被审计单

位已预备缴纳以及审计机关认为被审计单位能够落实的外，

与市财政有拨款关系的，审计机关在对被审计单位作出审计

决定的同时，应当向财政、国有资产治理等部门发送协助执

行审计决定通知书，通知财政部门、国有资产治理部门依法

核减与被审计单位应缴纳款项相等金额的预算拨款。 协助执

行单位应当自审计决定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协助落实情况

书面通知审计机关。 第十一条 审计决定中追缴税款、滞纳金

的，审计机关应当将审计决定书抄送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应

当根据审计决定书，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入库预算级次及时

收缴入库,并在缴库后15日内将入库情况书面通知审计机关。 



第十二条 财政、国有资产治理等部门应当在收到协助执行审

计决定通知书后及时办理；认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

定不能协助落实审计决定的，应当在收到协助执行审计决定

通知书后15日内书面通知审计机关，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审计机关应当自审计决定书生效之日起90日内，检查审计决

定的执行情况。被审计单位未按规定期限和要求执行审计决

定的，审计机关应当责令其执行。 第十四条 对规定期限内，

未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且拒不执行财务收支

审计决定的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可提请市人民政府或者建

议监察机关、有关主管部门追究单位负责人及有关责任人员

的行政责任。 第十五条 对规定期限内，未依法提请审计机关

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且拒不执行财政收支审计决定的被审

计单位，审计机关可提请市人民政府或者建议监察机关、有

关主管部门追究单位负责人及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

十六条 对拒不执行审计决定的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可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七条 审计机关出

具审计移送处理书,提交财政、工商、建设等主管部门对有关

单位给予处理、处罚的，其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计移送处

理书后依法、及时予以办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

关。 第十八条 审计机关出具审计移送处理书，提交主管部门

、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政纪处分或者对涉嫌犯罪的

移送公安机关查处的，主管部门、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并通知

审计机关；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书面通知审计机关，说明

理由，并退回移送资料。结案后应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

机关。 应当移送检察机关查处的，依据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



九条 有关部门没有正当理由对审计移送处理书、协助执行审

计决定通知书不予办理的，审计机关应当提请市人民政府或

者建议监察机关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审计机关实施审计时，

应当检查以前年度审计结论的执行情况。屡查屡犯的，审计

机关应当定期审计，并依法从重处理、处罚。 第二十一条 审

计机关可向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查出的违法违

纪问题和审计结论落实情况。 第二十二条 审计机关应当将重

要事项审计结论的落实情况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必要时，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可将重要事项审计结论的落实列入政府

督查范围。 第二十三条 根据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要

求和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审计机关应当专题向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年度预算执行审计工作中的审计结论及其

他重要事项审计结论的落实情况。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